附件二：谈判项目服务需求
[bookmark: _Toc12167][bookmark: _Toc344475120]一、交货时间、地点及验收方式
（一）交货时间
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且设计方案经确认签字后15日内交货并完成安装调试。
（二）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验收方式
1、货物到达现场后，供应商应经采购人或其指定验收单位清点品名、规格、数量；检查外观，作出验收记录，双方签字确认。
2、供应商应保证货物到达用户所在地完好无损，如有缺漏、损坏，由供应商负责调换、补齐或赔偿。
3、供应商应提供完备的技术资料、装箱单和合格证等，并派遣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安装调试。验收合格条件如下：
3.1设备品种、规格、数量、技术参数以及商品品牌、生产厂家等与采购合同一致，性能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
3.2货物技术资料、装箱单、合格证等资料齐全。
3.3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货并验收，并经采购人确认。
4、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未达到竞争性谈判规定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5、大型或者复杂的政府采购产品项目，采购人可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工作。
6、采购人需要厂家对成交供应商交付的产品（包括质量、技术参数等）进行确认的，厂家应予以配合，并出具书面意见。
7、产品包装材料归采购人所有。
[bookmark: _Toc26330][bookmark: _Toc344475121]二、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一）产品质量保证期
1、自最终验收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 提供免费质保期。
2、采购货物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其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三包”规定。
3、采购货物由产品生产厂家（指产品生产厂家或其负责销售、售后服务机构，以下同）负责标准售后服务，应当在响应文件中予以明确说明，并提供相关文件。
4、竞标结束后，合同签订前中标人需提供制造厂家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加盖原厂鲜章），如无法提供将取消中标资格。
（二）售后服务内容
供应商和厂家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服务：
1、质量保证期内服务要求
1.1电话咨询
成交供应商和厂家应当为用户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用户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1.2现场响应
用户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或厂家应在4小时内采取相应响应措施；无法在4小时内解决的，应在8小时内派出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支持。
1.3技术升级
在质保期内，如果成交供应商和厂家的产品技术升级，成交供应商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如采购人有相应要求，成交供应商和厂家应对采购人进行升级服务。
2、质保期外服务要求
2.1质量保证期过后，成交供应商和厂家应同样提供免费电话咨询服务，并应承诺提供产品上门维护服务。
2.2质量保证期过后，采购人需要继续由原成交供应商和厂家提供售后服务的，成交供应商和厂家应以优惠价格提供售后服务。
（三）故障响应时间要求
供应商接到使用方产品出现问题的通知后立即作出响应，1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四）维修配件
成交供应商或厂家应提供备品备件，保证用户应急所需。使用的维修零配件应为原厂配件，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使用非原厂配件。
[bookmark: _Toc344475123][bookmark: _Toc19670]三、知识产权
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bookmark: _Toc344475124][bookmark: _Toc25119]     四、培训
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对设备的操作培训，使相关使用人员能够正常操作相关设备。
[bookmark: _Toc8458][bookmark: _Toc344475125]五、其他
（一）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对以上条款和服务承诺明确列出，承诺内容必须达到本篇及竞争性谈判其他条款的要求。
[bookmark: _Hlt41879464][bookmark: _GoBack]（二）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